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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2026年度特殊职位
考试录用公务员特战职位专业
技能水平测查操作办法

为便于报考人员充分了解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特战（突击、狙击、排爆）职位基础体能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特制定本办法。
一、测试内容
报考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机关特战职位的考生需参加基础体能测试和专业技能测试。其中基础体能测试科目一致，专业技能测试按报考职位进行。
（一）基础体能测试
1.男子基础体能测试科目：
3000米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
2.女子基础体能测试科目：
3000米跑、立定跳远、1分钟仰卧起坐。
所有特战职位报考者参加以上科目的考试，立定跳远可测试2次取其中1次最好成绩，其他测试科目均只能测试1次。各科目都达到基础体能测试合格线（60分）后，进入专业技能测试环节。
（二）专业技能测试
1.突击职位报考者测试科目：
92G式手枪20米射击（胸环靶）。
2.狙击职位报考者测试科目：
狙击步枪100米精度射击。
3.排爆职位报考者测试科目：
排爆实际操作测试。
二、基础体能测试标准
（一）引体向上（满分为100分）
1.场地条件：高单杠。
2.测试方法：
（1）考生原地跳起双手正握杠，双手约与肩同宽呈直臂悬垂后开始做动作。两臂同时用力引体向上，以下颌超过横杆上沿为完成一次；下落时，两臂必须伸直后再开始下一次动作，可连贯进行，脚落地为考试结束。
（2）考官逐个报数并记录引体向上次数，如若判定考生有违例情况，及时提示，违例动作不计入次数。
3.测试成绩计算：
引体向上（男性测试），15次为60分合格线，每多1次加4分，25次为100分。
（二）立定跳远（满分为100分）
1.场地条件：平地（或沙坑）。
2.测试方法：双脚立于起跳线后起跳，不能踩线，不能有预跳，不能有辅助。丈量起跳线至考生双脚最近站端的落点为该次成绩。如若判定考生有违例情况，取消该次成绩。每人测试2次，取最好成绩。
3.男子测试成绩计算：
2.5米为60分合格线，每多1厘米加1分，2.9米（含）以上为100分。
4.女子测试成绩计算：
1.9米为60分合格线，每多1厘米加1分，2.3米（含）以上为100分。
（三）3000米跑（满分100分）
1.场地条件：田径跑道。
2.测试方法：
（1）考生按考官指令在起跑线集合，考官在下达开始口令后，同时按下计时器，开始记录成绩。考生独立完成测试距离，到达终点后停表，经考官核实、登记后，当场公布成绩。
（2）考生按考官下达的口令实施，不得抢跑。违者，第一、二次警告，第三次取消该项目测试资格。认定抢跑后，所有考生返回重跑。
（3）考生在跑步的过程中不得借助任何外力，一旦发现考生有受人推拉或帮助他人推拉的动作，考官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受助双方将同时取消该项目的测试资格。
3.男子测试成绩计算：
12′10〞为60分合格线，每少3秒加1分，10′10〞（含）以内为100分。
4.女子测试成绩计算：
13′30〞为60分合格线，每少3秒加1分，11′30〞（含）以内为100分。
（四）1分钟仰卧起坐（满分100分）
1.场地条件：平坦地面（地质不限），垫子。
2.测试方法：
（1）考官确认考生准备完毕后，开始测试，考生自行平躺两腿伸直并拢，两手抱头，辅助人员压住考生踝关节或小腿，考生收腹仰起时身体角度成90度，躺下时必须两肩着地。1分钟到后，考官下达“停止”口令，记录成绩。
（2）未达到标准的动作，不计次数。
3.测试成绩计算：
30次为60分合格线，每多1次加2分，50次为100分。
三、专业技能测试标准
（一）突击职位：92G式手枪20米射击（满分100分）
1.射击条件：
（1）枪型：92G式手枪；
（2）距离：20米；
（3）姿势：立、跪姿无依托；
（4）靶型：胸环靶；
（5）用弹：10发；
（6）时间：60秒；
（7）携装：按要求携带相应的射击装备。
2.测试方法：
考生在25米距离上携枪准备（枪入套），考官下达“前进”口令后，同时计时。考生前进5米，到达20米射击地线后，装弹匣、子弹上膛，自行立姿射击5发，之后更换弹匣，换跪姿射击5发；听到“停止射击”口令后立即停止射击。
每名考生测试两次，取最好成绩。
考生未按口令，抢先动作者，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取消该科目考试资格。
考生听到“停止射击”口令后，应立即停止射击，超过规定时间继续射击的，每射击一次扣除一发最高环成绩，依此类推。
3.测试成绩计算：
60秒内完成射击，命中总环数即为测试分数（60环为60分，每多1环加1分，100环为100分）。
（二）狙击职位：狙击步枪100米精度射击（满分100分）
1.射击条件：95-1式突击步枪及CS/LR4型系列7.62毫米狙击步枪。
2.测试方法：
测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1）初试
①测试科目：100米卧姿有依托精度射击R100数值；
②使用武器：95-1式突击步枪；
③使用弹数：共13发，其中试射3发，测试10发；
④射击时间：试射3分钟，测试5分钟；
⑤射击目标：胸环靶，内设一个直径为10厘米的白色实心圆；
⑥辅助装备的使用：射击依托物由测试组统一提供，不得携带使用自制依托物；射击过程中，考生在保持卧姿不变的情况下可使用自带的观测设备观察弹着点，射击结束可通过测试组提供的观察镜观察弹着点，自带观测设备不可与武器结合；考生射击时可以使用手套；
⑦考生有干扰其他考生测试、影响考场秩序和出现涉及测试公平公正情况的，考官有权直接取消其测试资格。
[bookmark: _GoBack]初试测试成绩计算：初试成绩作为筛选进入复试人员的依据，不计入专业技能测试成绩。R100数值是先在所有弹着点内确定平均弹着点，再以厘米为单位测量该点距最远弹着点最外侧的距离（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该距离数值即为R100数值。R100数值超过15厘米的为初试不合格，不参与排名，不得进入复试环节；R100数值小于或等于15厘米的为初始合格，参与排名，数值小的名次靠前，数值一样的名次并列，下一成绩的名次顺延。初试合格人员以排名先后进行复试。
（2）复试
①测试科目：100米卧姿有依托精度射击；
②使用武器：CS/LR4型系列7.62毫米狙击步枪；
③使用弹数：共5发，其中试射2发，测试3发；
④射击时间：试射3分钟，测试5分钟；
⑤射击目标：狙击头靶；
⑥辅助装备的使用：射击使用原枪配备的脚架，不得使用其它依托物；射击过程中，考生在保持卧姿不变的情况下可通过调节枪瞄上的变倍手轮观察弹着点，不得使用其它自带器材；考生射击时可以使用手套；
⑦考生不得调节瞄准镜上的上调整、右调整手轮，如有干扰其他考生考核、影响考场秩序、有意触碰瞄准镜上的上调整、右调整手轮和出现涉及测试公平公正情况的，考官有权直接取消其测试资格。
复试测试成绩计算：试射不计成绩；狙击头靶中心绿色区域为10环，绿色区域的外一环为9环，其余区域不计环数；弹着点涉及两个区域的就高计算环数；总环数与专业技能测试成绩换算为：30环为100分，29环为90分，28环为85分，27环为80分，其它环数不得分。
（三）排爆职位：排爆实际操作测试（满分100分）
1.测试方法：
以抽签方式抽取1个（3选1）模拟爆炸装置，根据抽取的模拟爆炸装置X光射线图片，判定该爆炸装置发火原理、种类，口述排爆方案，限时3分钟（30分）。
实施拆除前考生着排爆服，进入排爆现场。自下达“开始”口令后考生开始实施拆除，同步计时。检查爆炸装置结构，利用无磁排爆工具组等工具，按照正确的步骤对已抽签模拟爆炸装置进行人工拆除，限时30分钟（70分）。
2.测试成绩计算：
在规定时间内口述答题，到时间停止答题，得30分；答题要点不正确按项减分，最多减30分。
爆炸装置排除程序正确，操作规范，思路判断清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得70分；排爆工具使用不正确、器材使用不熟悉、违反操作规程、拆除动作违反操作安全规定的按项减分，最多减20分。每超出3秒减1分，超过3分钟仍未完成拆除的，直接认定为拆除失败。拆除过程中引爆或拆除失败的，爆炸装置排除科目计0分。
四、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计算
（一）基础体能测试成绩计算
特战职位测试3000米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或仰卧起坐三个科目的，按40%、40%、20%的比例合成基础体能测试成绩。
基础体能测试成绩=3000米跑×40%+立定跳远×40%+（引体向上或仰卧起坐）×20%
（二）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计算
特战职位专业技能测试成绩与基础体能测试成绩按60%、40%的比例合成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
专业技能水平测查成绩=专业技能测试成绩×60%+基础体能测试成绩×40%
上述各项成绩均按照“四舍五入”规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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